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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株城管办〔2023〕12号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 2023 年 2 月份城区城市管理工作

考核评价的情况通报

各区人民政府：

按照《城区城市管理考核评价办法（2023版）（试行）》，

市城管委办公室牵头组织对各区 2月份城市管理工作进行了

检查考评，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城区城市管理考核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荷塘区 天元区 石峰区 芦淞区

总成绩 83.804 83.343 81.408 76.960

排名及档次
第一名

合格

第二名

合格

第三名

合格

末 名

合格

第一责任人
区 长：

罗鹏程

区 长：

何 柢

区 长：

石慧彬

区 长：

王 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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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

项目
荷塘区 天元区 石峰区 芦淞区

直接责任人

分管

副区长：

向前进

分管

副区长：

谌 华

分管

副区长：

钟富强

分管

副区长：

朱金辉

奖 罚 奖 100万元 奖 60万元 不予奖罚 罚 30万元

二、月度日常检查考核评价结果（90%）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环境卫生管理

考评成绩(6%)
4.740 4.950 5.010 4.680

环境卫生管理

排名
3 2 1 4

市容市貌管理

考评成绩(6%)
4.788 5.028 5.070 4.812

市容市貌管理

排名
4 2 1 3

道路机械化清洗

考评成绩（3%）
2.660 2.814 2.816 2.875

道路机械化清洗

排名
4 3 2 1

市政设施维护

管理考评成绩(7%)
5.659 5.758 5.550 5.471

市政设施维护

管理排名
2 1 3 4

园林绿化养护监管

考评成绩(7%)
6.230 6.279 6.241 6.174

园林绿化养护

监管排名
3 1 2 4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

考评成绩(12%)
10.696 10.834 10.693 10.680

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排名
2 1 3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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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数字城管

考评成绩(13%)
8.158 8.733 8.982 7.904

数字城管排名 3 2 1 4

城市垃圾分类工作

考评得分（12%）
9.600 9.240 8.880 8.400

城市垃圾分类工作

排名
1 2 3 4

户外广告、牌匾

管理工作考评得分

（4%）

3.160 3.520 3.040 3.440

户外广告、牌匾

管理排名
3 1 4 2

社会综合评价

考评得分（8%）
6.437 6.637 6.499 6.386

社会综合评价

排名
3 1 2 4

考评科督查

考评成绩(12%)
9.980 9.700 10.560 9.600

考评科督查排名 2 3 1 4

合计得分 72.108 73.493 73.341 70.422

排 名 3 1 2 4

三、月度集中检查考核评价结果（10%）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集中检查

成绩（10%）
8.300 8.450 8.063 8.038

排 名 2 1 3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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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倒扣分项目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安全生产工作考评 0.000 0.000 0.000 0.000

宣传和舆情工作

考评
0.000 0.000 0.000 0.000

督办和重点督办 0.000 0.000 0.000 0.000

领导督查考评 0.000 -0.300 -0.100 0.000

合计得分 0.000 -0.300 -0.100 0.000

排 名 1 4 3 1

五、月度重点工作考核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创建城市管理精细

化示范街区工作

加减分

0.500 0.000 1.000 -1.000

排 名 2 3 1 4

开展城区市容环境

卫生集中整治行动

加减分

0.000 0.500 1.000 -1.000

排 名 3 2 1 4

六、月度亮点工作考核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项 目 无

开展城市管

理技能大比

武活动。

无 无

加 分 0.000 1.500 0.000 0.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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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月度加减分项目评价结果

城区

项目
石峰区 天元区 荷塘区 芦淞区

各区城市管理工作

制度建立落实情况

加减分

0.500 -0.300 0.500 0.500

排 名 1 4 1 1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3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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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城环委、市人大财经委、市财政局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3月 8日印发


